
律师说法：可向交警提出书面申请，交警部门须十日内回复

14日上午，仇先生向记者出示
了其妻子的病历、工伤申请表以及
历下交警二中队为其开具的证明
材料等。该证明材料中称，姬女士
被一辆电动三轮车撞倒受伤，事故
发生后，电动三轮车逃逸，“现场未
找到相关监控录像，此案正在侦破
当中”。

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工伤
认定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相关
社保法规，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伤亡
事故提出工伤认定的个人或单位，
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责
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

鉴于个人申报工伤认定仅有
一年的期限，该工作人员建议仇先
生：可先提交其妻子现有的工伤证

明材料，济南市医保办将为其办理
“补正”手续，以延长其申报时限，
“不过，认定需等到当事人出示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才能受理”。

针对此事，历下交警大队的相
关工作人员称，根据交警办案流程，
在找不到交通事故另一方当事人的
情况下，无法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更
无法开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书，“等案子破了，才能开具”。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友震称，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意味着责任划分，缺乏事故主体的
确无法进行责任划分。基于姬女士
的交通事故分析，由于其本人未提
供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撞人方迅速
逃逸，导致该交通事故很多具体细

节无法查清，“在此情况下，交警部
门很难做出责任认定”。

不过，李友震称，若仇先生急
需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可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
49条“逃逸交通事故尚未侦破，受
害一方当事人要求出具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在接到当事人书面申请
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的规定，向历下交警二中队递
交要求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的书面申请。“该份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可能仅载明交警部门调查
到的事实，不一定会有责任划分内
容，但具有申报工伤的法律效力。”
李友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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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找不不到到肇肇事事者者，，申申请请不不了了工工伤伤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迟迟不下，医保办不受理

仇先生的妻子姬女士于去年被一辆电动三轮车
撞成左肘骨折，撞人方当场逃逸。事过仨月，其妻子
撞伤已无大碍，但仇先生在为姬女士申请工伤时却
遇到难题。工伤认定部门需要交警开具的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书，但交警部门因未破案而无法开具
责任认定书。“眼见着已过仨月，认定书迟迟不下。”
由于个人申请工伤仅有一年的时限，心急火燎的仇
先生无奈求助本报。

案子没破没法出责任认定书

可申请工伤没它不行

据仇先生讲述，其妻子
姬女士于2014年9月30日晚
骑电动车下班时，被一辆电
动三轮车撞伤。撞人的三轮
车车主见事不妙，当场溜之
大吉。

接到仇先生报警后，历
下交警二中队的交警赶赴
医院，为姬女士做了笔录。
几天后，仇先生去历下交警
二中队询问案件处理进度
时，被告知：相关路段的监
控录像未找到，此案还在侦
破之中。在随后的两个月，
仇先生先后6次找到办案交
警咨询案件侦破进度，但

“他们每次都告诉我，案子
正在侦破”。

2015年1月初，仇先生
为姬女士办理工伤认定等
事宜。领取工伤认定表时，
济南市医保办工作人员得
知其妻子是因交通事故而

造成伤害后，告知其须出
示该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书，而历下交警二中队工
作人员则告诉他，因未找
到肇事者，无法开具道路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只
能出具该起交通事故的证
明材料。

13日，仇先生带着该
证明材料前往济南市医保
办，递交其妻子的工伤认定
表。“医保办工作人员不受
理，称交通事故工伤必须要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书。”仇先生说。

“从被撞到现在已有仨
月。”仇先生称，个人申请工
伤仅有一年的有限期，“要
是一直找不到肇事者，不能
开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的话，就无法申请工伤了
吗？”无奈之下，仇先生求助
本报。

本报记者 王杰

仇先
生出示历下
交警二中队
开具的情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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